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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岳阳县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17）湘 0621 破 2 号之十

申请人:湖南百森陶瓷有限公司管理人。

负责人:梁袖领。

2025年 4月 22日,湖南百森陶瓷有限公司管理人向本院

提出申请，称其制作的《湖南百森陶瓷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

配方案》已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,请求本院裁定认可。

经审查查明，2025 年 4 月 9 日，湖南百森陶瓷有限公司

通过网络会议及线下会议相结合的形式召开了第二次债权

人会议，出席本次会议的债权人共 141 名，无财产担保债权

额为 200,025,035.93 元。会上管理人提交《关于提请债权

人会议审议<湖南百森陶瓷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>的

报告》供债权人会议表决。经表决，同意《湖南百森陶瓷有

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》的债权人数为 92 人，占到会且

有表决权人数的 67.15%，且所代表的债权额占无财产担保债

权总额的 64.64%，《湖南百森陶瓷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

案》通过。

本院认为，《湖南百森陶瓷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》

经湖南百森陶瓷有限公司出席第二次债权人会议的有表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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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的债权人过半数通过，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无财产担

保债权总额的二分之一以上。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》

第六十四条确定的债权人会议决议通过条件，表决程序合法，

方案内容符合法律规定，本院予以确认。据此，依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六十一条、第六十四条、第一百

一十五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对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的《湖南百森陶瓷有限公

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》（内容附后），本院予以确认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判 长 张 丽

审 判 员 刘 碧 兰

审 判 员 任 庆

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五日

书 记 员 邱 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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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百森陶瓷有限公司
破产财产分配方案

一、财产分配方案的法律依据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一百一十五条的

规定，管理人应当及时拟订财产分配方案，提交债权人会议

讨论。债权人会议通过财产分配方案后，由管理人将该方案

提请法院裁定认可。

二、可供分配的财产情况

经管理人现阶段清产核资，发现湖南百森陶瓷有限公司

现有土地、房屋建筑物、构筑物、机器设备、电子办公设备、

车辆等。具体详见《湖南百森陶瓷有限公司财产状况报告》。

另外，如后续管理人查询到债务人还存在其他相关财产，

则查询到的财产依照本方案进行分配。

三、参加财产分配的债权人和债权额

参加财产分配的债权人与债权额的详细情况，请参阅《关

于提请债权人会议核查债权的报告》以及相应的《债权表》，

最终以法院裁定确认的无异议债权为准。本方案不排除第二

次债权人会议之后财产分配之前补充申报的债权。

四、财产分配原则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一百零九条、第

一百一十条、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，依照下列顺序清偿:

（一）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各项破产费用；

（二）共益债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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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破产财产在扣除上述（一）（二）项后，依照下列

顺序清偿：

1.职工债权；

2.税收债权；

3.普通破产债权。

在同一清偿顺序内，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同一顺序的清

偿要求的，按照债权额比例分配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一百零九条，对

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，依法就担保物的变现价值优先受偿，

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另外，参照《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》（法

[2018]53 号）第 28 条之精神，破产财产依照企业破产法第

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顺序清偿后仍有剩余的，可依次用于清

偿破产受理前产生的民事惩罚性赔偿金、行政罚款、刑事罚

金等惩罚性债权（劣后债权）各债权人的受偿比例与可分配

数额详细情况,在资产处置完毕后根据管理人另行制作的分

配报告确定。

五、财产分配方案

（一）清偿方案

1.资产拍卖变价后，依照上述法律规定顺序清偿；

2.若资产分批拍卖到账，则分批进行财产分配；

3.为保障全体债权人的清偿率，经与抵押权人谈判，在

保障抵押权人最低优先受偿金额，且《财产管理和变价方案》

及本方案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或法院裁定通过的前提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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抵押权人愿意放弃部分优先受偿金额。抵押权人放弃的优先

受偿金额按照普通债权分配，届时将按照如下方案进行财产

分配：

序号 债权金额 清偿方案

1 低于 1 万元（含） 将清偿率提高至 40%

2 1 万元至 3 万元（含） 将清偿率提高至 30%

3 3 万元至 10 万元（含） 将清偿率在原有基础上提高 5%

4 10 万元以上

抵押权人让渡的优先债权金额

在按照以上表格进行分配后剩

余的部分继续按照普通债权清

偿比例分配给债权金额高于 10

万元的债权人（让渡优先债权

的抵押权人参与同比分配）

（二）清偿率计算方式

清偿率具体计算方式如下：

1.在抵押权人不予让渡优先债权的情况下：清偿率=用

于分配普通债权的财产总额/认定的普通债权总额

2.在抵押权人予以让渡优先债权的情况下：

1 [1 万元（含）以下]清偿率=40%；

2 [1 万元至 3 万元（含）]清偿率=30%；

3 [3 万元至 10 万元（含）]清偿率=用于分配普通债

权的财产总额÷认定的普通债权总额+5%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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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（10 万元以上）清偿率=用于分配普通债权的财产

总额÷认定的普通债权总额，同时抵押权人让渡的优先债权

金额在清偿完①-③项剩余的部分按比例增加分配金额。

六、方案的具体实施与执行

（一）本方案经债权人会议通过后，并在债务人 2023 年

宣告破产后，由管理人提请湖南省岳阳县人民法院裁定认可。

经法院裁定认可后，由管理人负责具体实施和执行。

（二）根据破产财产变价进度，管理人可适时实施多次

分配。具体根据变价到款情况，由管理人根据各债权人的清

偿比例实施分配。

（三）对于附生效条件或解除条件的债权额、债权人未

领取的财产分配额以及诉讼或仲裁未决的债权分配额，管理

人在财产分配时将其分配额提存。该部分债权满足法定分配

条件的，由管理人将提存额分配给该部分债权人;不能满足

法定分配条件的，管理人或法院将提存额分配给其他债权人。

（四）债权人在收到管理人分配通知后，应该积极配合

管理人完成受领分配款的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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